「2020/05/15臨床心理師節」照片徵選活動
報名表
	姓名
	
	電話
	(日)
(手機)

	服務單位
	
	所屬公會
	

	身分證字號
	
	信箱
	

	通訊地址
	

	檢視繳交項目
	□報名表，含作品資訊表(附件1)
□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(附件2)
□肖像權使用同意書(附件3)

	作品資訊表

	拍攝日期
	
	拍攝地點
	

	作品名稱
	
	作品說明
	100字以內

	照片一

	


【若有多張照片(最多3張)，請自行增加欄位，另外照片原始檔請以jpg檔夾帶在信件附檔中，謝謝。】


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
「2020/05/15臨床心理師節」照片徵選活動
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
本人______________ (親筆簽章)（以下簡稱甲方）以作品名稱：____________參加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(以下簡稱乙方)舉辦之「『2020/05/15臨床心理師節』照片徵選活動」，茲同意參賽作品於得獎確定時，將著作財產權讓與予乙方。乙方得就甲方讓與之著作權進行無限期、次數、各類型態媒體宣傳、展覽、研究、攝影、報導、編輯、宣傳、網路傳輸、網頁製作、印製、出版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、專輯等印製權及網站刊載權，及進行任何形式之非營利性使用，不再另予通知或致酬原作者。
甲方之獲獎作品如有侵害第三人權益之情事者、抄襲臨摹他人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者，除自負應有法律責任外，一經查覺，甲方願取消獲獎資格，如已發給獎金時，甲方願歸還所領獎金，並賠償乙方因此所受之損失。
此致
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立授權書人：(簽章)
身分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
連絡電話：
中華民國109年  月  日
肖像權使用同意書（視作品需求檢附即可）
「2020/05/15臨床心理師節」照片徵選活動
肖像權使用同意書
本人______________ (以下簡稱甲方)(被拍攝者/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)同意並授權拍攝/參賽者____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乙方）之參賽攝影作品拍攝、修飾、使用、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，用以參加「2020/05/15臨床心理師節」照片徵選活動。本人同意拍攝/參賽者就上述參賽攝影作品(內含上述同意之肖像)攝影著作擁有完整之著作權，該作品之全部著作財產權如經讓與主辦單位(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)，主辦單位得行使一切營利或非營利目的之用途及運用，且不須另支付報酬金。
立同意書人
甲方：______________(親筆簽章)
(被拍攝者/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)
身分證字號：
法定代理人及身分證字號：
註：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、受監護宣告、輔助宣告之人應由全體法定代理人(例如父、母)親筆簽名
電話：
住址：
乙方：______________ (親筆簽章)
(拍攝者/參賽者)
身分證字號：
電話：
住址：
中華民國109年  月  日
	＊參賽攝影作品被攝入者如屬清晰可辨識，應擁有肖像權，為保障參賽者與當事人之權益，參賽者需事先取得參賽攝影作品被拍攝者同意，並填寫上開完整之肖像權使用同意書（請以 A4紙列印並提供掃描檔）。如果當事人非為完全行為能力人(未成年人、受監護宣告、輔助宣告之人)，須由全體法定代理人(例如父、母)親自簽署肖像權使用同意書。
＊每張參賽攝影作品須單獨填寫肖像權使用同意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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